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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進出商港航行及領航作業安全專案檢討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1年2月21日(星期一)下午2時。 

貳、 地點：本局504會議室/視訊(航務中心)。 

參、 主持人：葉局長協隆                                 記錄：王專員詩媛 

肆、 出席單位：詳簽到表 

伍、 會議結論： 

一、 議題一：有關引水人、拖船船長及船舶交通服務(VTS)管制

人員部分 

(一) 各項事故中之人為因素(人因)分析，依「SHELL」理論，肇

因與軟體、硬體、環境、人員等面向，及人員與各面向互

動情形皆有相關。 

(二) 引水人原則上仍會基於船舶航安，依規定登離船，部分特

殊案例之船長如有操船習慣衍生之危險要求，應避免之(如

提前要求引水人離船)，請航安組研議杜絕此類不當指揮或

不安全行為，並納入引水法修正研議，以完備法制，於修

法前，短期應先於各港指南中明確規範訂定，未來配合法

律 修 正 滾 動 檢 討 ； 其 餘 有 關 MPX(Master- Pilot 

Information Exchange)、船舶航儀等專業課程，請持續納

入在職訓練辦理，強化引水人職能。 

(三) 登離船位置檢討部分，應由各港針對各項條件，進行討論

檢討，請各航務中心(副主任層級以上)參依委員意見及國

外做法，儘速邀集轄區內引水人、航商、外部專家學者及

臺灣港務股份公司(下稱港務公司)等有關單位，逐港逐案檢

視登離船位置，分級分區規劃相關區域；並請航安組規劃

問卷內容，送請各港航商、船長及船員填復，作為相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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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討論之參考。 

(四) 引水人可攜式導航裝置(PPU)及電子海圖顯示及資訊系統

(ECDIS)應用部分，請航安組依委員所提參考資料，儘速研

議購置提供引水人相關設備，並安排教育訓練，俾引水人

掌握即時資訊、融入 BRM TEAM，進一步提升領航作業安

全。 

(五) 引水船性能精進部分，目前大多數港口係由民間業者經營，

船舶設備及安全等級仍有不足，本局將納入研議由航港建

設基金出資購建，交由港務公司營運之方式與機制，惟尚

須會商財政主計單位衡平可行性。因應船舶大型化及海氣

象環境變化趨勢，請航安組另洽各港引水人及委員，瞭解

引水船實際所需要之性能標準。 

(六) 引水費率請航安組及委外廠商持續研議，參考各與會單位

意見，審慎思考未來修正方向與項目計收合理性，避免因

為計費方式誘導不安全行為或決策，提升航行風險之可能。 

(七) 船員訓練、課程安排屬本局權責，請船員組再檢視應加強

訓練之對象及課程內容，如針對國籍船長、拖船船長針對

MPX、航儀設備、進出港作業等，研議具體規劃與安排，

並請航安組提供課程內容建議之協助。 

(八) VTS 部分除涉及交通部組織調整外，現階段做法，請港務

公司依 IALA 相關課程、考核規定，完備人員職能與專業，

並安排完整訓練、考核及養成程序，另參照民航局塔臺管

制員及本局彰化風場VTSO考訓機制，於交通部組織檢討調

整前，請港務公司依交通部及與會單位建議，規劃整體

VTSO 進用人員培訓制度。 

 

二、 議題二：有關港口管理單位組織管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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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關港口 VTS 權責歸屬課題，涉及交通部組織調整事宜，

未來可納入長期法制層面研議，請航安組詳實記錄各與會

單位及委員意見，作為後續檢討參考。 

(二) 港區基本設施維運係確保港口安全之重要一環，航安不應

有優先順序，亦不該成為海事案件發生原因之一，爰港區

設施維運涉及航行安全部分(如航道水深及寬度、碼頭碰墊

等)，請各航務中心儘速會同港務公司逐港盤點，如有經費

需求者，港務公司應一併檢視預算來源及編列情形，納入

明年度預算，其中港區浚深倘有「航港建設基金」經費需

求，應及早提出具體說明及完整規劃，本局將儘力協助，

確保對外公告或標註之各項設施品質。 

三、 議題三：有關法制規範檢討部分 

(一) 請港務公司持續進行港埠相關作業費率檢討(拖船費率)、進

出港管制標準；進出港指南部分，考量進出港作業安全刻

不容緩，於法制尚未修訂完備前，仍應針對引水人領航作

業、天候限制、港勤能量及港內交通管理等涉及安全之項

目，先於各港進出港指南檢討落實，未來配合法制作業修

正調整。 

(二) 拖船備便位置、各作業時段執勤數量、拖船馬力等，港務

公司及臺灣港務港勤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港勤公司)應整體

考量規劃配置，須滿足現今船舶大型化趨勢下之安全需要，

並視實際進出港作業需要滾動檢討調整，而非限制固定時

段、固定數量；有關拖船效能測試部分，請依委員意見，

納入各港通盤檢討項目一併討論、提出建議。港務公司及

港勤公司應通盤檢討各港拖船數量及馬力配置情形，並機

動性、頻繁檢討數量配置限制，配合實際作業需要滾動調

整，以便整體配置拖船數量及其作業備便位置。 



四 

 

(三) 有關高雄港進出港船舶排班、拖船調派及引水人排班系統，

請港務公司統籌各項人力、船舶及港勤能量，再檢討修正

相關系統調派、排班邏輯，或研議其他改善作法，減緩互

相等候之不便情形，提升港口營運效率與安全。 

(四) 有關各港引水人無法出堤口登船領航的標準，請港務公司

依據各港先前會議記錄納入進出港指南予以修訂；另有關

進出港管制標準，亦請港務公司依據運安會及本局建議，

針對陣風、突發性濃霧、強降雨等，檢討封港標準並建立

爾後滾動評估檢討之頻率，維護港口作業安全。 

(五) 有關引水人組織導入品保安全標準、建立安全管理系統，

請航安組納入後續引水監理業務檢討，依交通部、委員意

見及 IMO相關規定，作為後續引水業務精進參考，規劃完善

引水人考核機制。 

(六) 請港務公司依交通部指示完成「船舶進出港標準作業程序

(SOP)」並召會研商內容，確認實務可行性及完備性，期能

有助於提升港口作業安全，後續再由本局就「商港港務管

理規則」召開法制修正會議，配合提供相關法源授權。 

四、 安全係環環相扣，各層面、單位及環節均有其重要性，本次

為第一次專案會議，先針對港區硬體設施、拖船、引水船等

初步討論及提出改善建議，其餘針對 ECDIS使用等，請航安

組依議題屬性個別深入討論或持續召開專案會議。 

五、 請各結論主辦單位於1個月內函送辦理情形，屬本局業務部

分，循程序由航安組彙整，務必就應改正事項儘速採取、落

實具體且適當作為，確實降低各環節航安風險。 

陸、 散會時間：下午6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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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發言紀要 

1、 林彬委員 

(1) 引水法修訂歷程包含航商及引水人之間妥協，惟依引水法第4

條及第5條規定，目前交通部仍未有明確公告引水區域範圍

(強制引水範圍)，究強制引水制度意旨，應係在該區域船舶

均應僱用引水人，引水人應全程參與，離開該區域後始得離

船，除非符合「引水人管理規則」第39條要件，惟該條規定

是否違反強制引水精神，仍有待討論。 

(2) 目前實務上，船舶進港引水人均能在引水站(P/S)登船，出港部

分，以「引水費率表」規定論之，基隆港、臺中港准許引水

人於防波堤內下船，原則上引水人應將船舶帶至防波堤外，

但囿於天候影響，於航向確認後則提前於港內離船，此行為

已成慣例，而衍生相關爭議，並成為運安會檢討重點之一，

因此根本上，應先依法公告引水區域範圍，並討論實施強制

引水之方式，倘引水人實務上需於防波堤內下船，應有明確

法源及完整法制，不應僅有行政規則，以利引水人遵循。 

(3) 另應探討引水人為何無法將船領至港口防波堤外，國外許多港

口均備有完善、安全之引水人接送設備，臺灣的引水船設備

及安全係數較弱，係問題所在；目前有些港口因惡劣天候，

須由船長先將船開進港口防波堤內再讓引水人登輪，惟後續

如有海事，將衍生海事責任歸屬問題；建議比照國外引水船

標準，保障引水人於惡劣天候下的進出港及登離輪安全。 

(4) 有關引水人訓練內容、規範已於國際海事組織(IMO)A.960(23)

決議案規定，並載明每5年應考核1次；而引水人登船後扮演

駕駛臺資源管理(BRM)很重要角色，不一定能融入船上各項

設備及BRM團隊，另部分引水人係在 STCW 2010馬尼拉修正

案要求 ECDIS 證書前，即考取引水人並開始執業，現今已有

數件案例引水人未妥善運用 ECDIS 相關功能肇致領航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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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期待引水人能依該決議案要求熟悉船舶航儀設備並融入

BRM 團隊。 

(5) VTS 部分，人員一旦招募後即成為港務公司人員，部分甚至非

相關科系人員，港務公司僅安排在職期間之短期(3~7天)訓練，

不似航港局彰化風場航道 VTSO依據 IALA規定訓練並考核後

再開始擔任 VTS，建議港務公司針對新進人員應安排完整

VTS 訓練後，始能進入 VTS 工作。 

(6) 拖 船 數 量 部 分 ， 船 舶 大 型 化 趨 勢 迅 速 ， 以 臺 北 港

14000~24000TEU 貨櫃船為例，一次靠離泊作業需要3~4艘拖

船協助，限縮其他船舶拖船使用情形，高雄港亦有同樣困境，

拖船數量及馬力明顯不足(拖船常需支援其他大型船舶進出港

作業)，建議相關單位應針對近年來大型船舶進出港數量變化，

重新盤點檢討拖船購置(建)策略。 

2、 傅懷瀛委員 

(1) 引水人登離輪位置檢討部分，船公司及引水人均有其各自考量，

依現行「引水人管理規則」第39條規定，經船長同意後引水

人得離船，建議航港局邀集船東、港務公司、引水人、運安

會等有關單位，針對P/S位置取得共識，確保作業過程之安全；

至各航運公司是否均能同意相關費率則須再討論，臺中港引

水船設備具備較高規格(1200HP)及安全性能，目前 P/S僅距離

南防波堤0.6浬，常理觀察上似乎不合邏輯，但其實有其歷史

因果及緣由，因此需要航港局召會凝聚共識。 

(2) VTS 重要性，1989年阿拉斯加灣 EXXON VALDEZ 油輪擱淺，

美國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NTSB)歸結其五大主要肇因即為

VTS 未盡職責，VTS 對港口營運及安全至關重要，其職權歸

屬、VTSO 於無線電提出操船建議或指揮船長/引水人時，除

法規授權外，應具備基本專業素養，以避免衝突及爭議，爰

如何縮短專業認知之差異，應研議如何提升其職缺之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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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前港務公司將許多港埠服務委外經營，若缺乏監督單位查核

機制，營運單位為維護營運效益，造成部分服務項目品質低

落，且難確保作業安全。如德翔日光輪案，拖船速度 (Tug 

Service Speed)受服務年限影響，其輸出效能已難滿足現行船

舶安全需要(船速、馬力大小等)。 

(4) 各港口凡對外提供或標示之資訊(含水深、航標、碼頭強度等)，

均應確保並維持該對外宣示資料內容，如南外堤航道標示水

深-16公尺，實際測量時僅有-14公尺，惟港口安全有賴各單

位配合，港務公司應備有足夠預算應處與維持原設計水深、

拖船輸出馬力及艘數，方能建立進出港船舶船長對港口設施

之信任，不應交由引水人自行決定相關改善或工程之優先順

序，目前於預算限制下，僅處理急迫需求者，似對航安有負

面影響，建議應時時確保港口設施標準及服務品質。 

(5) 參考臺中港作法，港務公司既有拖船調度室，應由其統一記錄

無足夠拖船調派之時間點及情形，俾各港港務及港勤單位透

過統計數據掌握其尖峰時間(Roush Hours)、及其所需拖船數

量、馬力及速度；另有關拖船馬力及速度，係影響航安非常

重要因素，可參照負責 LNG 船舶拖帶工作之臺灣航業股份有

限公司，針對拖船辦理年度拖纜拉力及馬力(含最大連續額定

馬力 MCR)試驗，航港局應要求其餘港口之港務及港勤公司

負責置備足夠並定期測試拖船馬力、速度及數量，並留下正

式紀錄，亦可透過纜繩拉力及拖船馬力測試標準，以制度面

限制投標廠商之品質確保。 

(6) 臺中港堤口開口方向約朝正西，東北季風強勁時，船舶進港係

吹橫風，惟「德翔日光輪」一案，船舶要靠泊10號碼頭(臺中

港相對危險之碼頭)，又受10級風嚴重風壓影響，因此部分年

輕引水人可能會採取加俥方式，以更精準控制船舶航向，因

強風影響已難以在迴船池轉向(風壓將船艏往碼頭方向帶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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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當下非常需要拖船之外力協助。 

(7) 迴船池並非要求所有船舶一定要在該水域調頭，而是除了提供

船舶調頭外，也提供緊急停泊需要，或是特殊船舶等候使用；

臺中港長期風浪大，除引水人暫停出堤外領航標準外，建議

港口管理機關尚應訂定臺中港封港限制，暫停進出港作業，

並由 VTS 落實規定，保障領航及港口作業安全。 

3、 楊弘明委員 

(1) 去(110)年度4個案例都是在進港過程中發生，進出港安全應考

慮幾個議題：引水船性能是否可以再提升、引水費率、拖船

應協助位置及費率，現行航運公司觀念已在調整，願意多付

出成本來提升船舶航行安全；至引水人登離輪位置部分，引

水人 P/S 係一建議位置，未來可參照國外做法(北海、大陸)

「分級分區」規劃登離輪位置，按照船舶尺寸、吃水劃分出

2~3個不同登離輪位置，以空間換取時間，保留足夠時間做操

船資訊交換及領航作業。 

(2) 我國引水人未自備相關平板等智慧型配備，如(PPU、SEAiq)等，

透過計算船舶動態趨勢，協助引水人判斷決策，目前國外先

進港口國家(巴拿馬、日本、歐洲及大陸)，均會由海事當局

提供並由引水人攜帶相關設備。 

(3) VTS 部分，臺灣是極少數國家由民營公司負責執掌公權力的

VTS 業務，以機場塔臺管制人員編制為例，係屬交通部民航

局權管，按此，港口航管中心值班人員管理權責歸屬，建議

可以考慮再調整。 

(4) 引水費率部分，目前係採分段收費方式計收(以防波堤為界)，

計費方式及項目相對複雜，未來於適當時機應通盤檢討，併

同相關法制規定(如登離輪區域)滾動檢討。 

(5) 拖船費率部分，原本國內拖船費率表只訂到5000HP，因應船

舶大型化，已產生6,000HP拖船需求，基於使用者付費，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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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勤公司可儘速訂定相關大馬力拖船之費率表或項目。 

(6) 現今如高雄港晚上亦有進出港尖峰時段，但港勤單位拖船數量

限制未配合修正，建議拖船調派數量限制應做滾動檢討，以

符合實務需要。 

4、 交通部 

(1) 各港口設計規劃中均有迴船池，惟其功能及定義究竟為何？是

否有落實等議題，應審慎思考是否為造成海事案件之原因。

船舶進出港須於24小時前預報，其提早告知之功能及目的即

是提供港務及港勤單位預先安排能量及人員調度，俾發揮其

效益。 

(2) 引水船目前未有獨立費率，其安全及設備性能應比照國外，進

一步考慮設備標準，完備相關規範；引水法檢討部分，建議

應結合引水人證照核發與訓練考核，並應將引水人分級管理，

納入優劣淘汰機制。 

(3) 依據近期本部實地訪察紀錄，各港 VTSO 養成制度不完全一致，

港務公司(總公司)應更重視 VTSO養成訓練機制；拖船部分，

港勤公司對於拖船投資，可思考於 Roush Hours 以租用方式替

代購買，減少營運成本負擔。 

(4) (書面意見詳後附)港埠系統應分別訂定海側及陸側 KPI，並應

強化人員訓練，落實相關安全管理。考量各港條件不一，港

務公司應訂定各港「船舶進出港標準作業程序(SOP)」，經瞭

解目前港務公司已完成初步草案，後續將召會研商，後續應

透過「商港港務管理規則」法源授權，併同進出港指南納入

法制規範，由港務公司訂出「船舶進出港標準作業程序

(SOP)」，並報請航港局核備。 

5、 臺灣省引水人聯合辦事處 

(1) 港口運作係需要由全船人員及各港埠單位共同協作。臺灣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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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人登離船位置及安全受限於天候影響，希望航港局未來依

運安會建議檢討時，保留實務作業之彈性；原則上登船相對

風險較低，可配合現行P/S相關規定及位置，但引水人離船時

因船速及海氣象環境而風險相對較高(如臺中、臺北港、基隆

港)，且涉及費率計收課題，應一併納入考慮。又臺灣大部分

港口一出防波堤即面對大洋之波、湧、流，爬梯等安全風險

較大，目前各港引水人離船位置均係經過與船長溝通後所獲

共識。 

(2) 又強制引水係規範這個區域或港口應強制僱用引水人，但不

應限制引水人登離船位置，而係尊重實務上由船長及引水人

密切溝通、視船舶性能、環境條件而定，很難規範一固定點

位。以高雄港為例，如限制一固定引水人登離輪點位，實務

上窒礙難行，大型船舶引水人將至3浬外登船(P/S 僅在堤口外

2浬)，在風浪條件差或特殊條件時，大船很難製造下風側

(Leeway)，提供引水人安全登輪區域，因此應以「登離輪區

域」概念設計，並依船舶尺寸調整登離輪位置。另事故案例

「中遠之星」船體較輕，如速度不足，出堤口後較難操縱，

船長常提早請引水人離船，以及早加俥，維持船舶操縱性。 

(3) MPX 部分，自110年度起於航港局監督與要求下，已透過在

職訓練及內部宣導，要求引水人加強與船長溝通、資訊交換

及互動關係，提高領航作業警覺意識。 

(4) 新型船種及航儀訓練，110年度新進人員均依法取得相關證書，

且已接受原服務之航商提供之專業訓練，可謂具備相應知能，

積極針對資深引水人將透過訓練強化；惟近年船舶大型化趨

勢，港埠相關配套措施似尚未到位或有安全配套，導致領航

作業無法有效或安全執行。 

(5) 引水船部分，因目前引水費率中未含，又引水費率多年未調

整，民間公司難有資金更新、購建相關設備，建議可參照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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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局長提議，由公部門出資，港務公司營運，提供較佳設備。 

(6) 拖船數量不足，尚難及時於適當位置配合船舶進出港作業。

拖船數量減少及不足課題，以高雄港為例，現今港口營運型

態調整，尖峰時段亦可能於凌晨或晚上，惟目前港勤單位白

天拖船數量限制9艘、晚上6艘、假日更少，又 VTS 未配合限

制進出港每班艘次，建議要滾動檢討調整，且進出港船舶調

派系統應結合引水人進出港排班及拖船調派，避免其中一方

無法配合，如實務上引水人及進出港船舶進常在等候拖船。 

6、 中華民國船長公會 

許多國際公約及規定針對船長操船均敘及「因應當前環境」，

建議未來離港(出港)作業時，引水人應落實 MPX，向船長適時

說明、溝通港區條件、引水人離船位置等，大部分船長均能接

受並適應當地環境及需求。20多年來臺中港登離輪位置並無爭

議或安全疑義，如船方有需要，引水人亦儘可能領航至外海後

離船，而目前運安會建議與實務上運作不符，恐係實務經驗落

差所致。 

7、 中華民國輪船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書面意見) 

(1) 引水人登離輪位置關係船長與引水人資料交換時間，建議航

港局可以統籌發布相關問卷，詢問我國航商、船長及船員等，

對於現行引水人登離輪位置之看法及滿意度，藉此瞭解未來

政策方向。 

(2) 多年來國際代表性的船舶保險業者對於船舶在引水人導航之

下仍屢屢發生嚴重海事案件表達深度關切，皆認為有必要對

相關事故進一步的研究原因，故有自1999年至2019年的引水

人領航下事故進行統計並提出分析報告。 

(3) 報告中統計1999至2019年計20個保險年度中至少共發生了

1046件事故，造成損失金額超過18.2億美元之損失理賠，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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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平均每周發生一件事故，每件事故損失金額平均約174萬美

元，其中碰撞港口碼頭固定設施或浮動設施占60%，損失金額

超過11.4億美元。(如圖1) 

(4) 另參考報告中第38頁 Table 8 之港口發生事故的次數之排名

高雄港屬前6名，其事故發生次數有高於上海、香港、釜山、

寧波、東京的現象(如圖2)，值得深入探究與檢討。 

(5) 建議：在引水人組織內導入符合品質標準的安全管理系統為

治本之道，其他枝節問題當可隨之而解，說明如下： 

1. 從風險管理的角度而言，當港口船舶事故頻傳而居高不下的

時候，已經是很大的警訊，表示內部與外部相關的管理系統

已有明顯漏洞，也表示倘未能盡速從根本改善，未來面臨發

生更大的單一事故的可能性很大。 

2. 一般海事案件發生，人為因素(HE)占比在80-85%，人為因素

是直接原因包括：1疲勞，2壓力，3健康，4情境意識缺乏，5

團隊溝通不良。重點是相關的「組織」與「管理」因素，才

是事故發生之潛在原因，也可以說是事故發生根本原因之所

在，如果根本原因我們不重視，如何去落實降低引航作業的

風險。(P & I實際數字相信高於數據，因涉及船籍國調查配

合與小的事故理賠額未公布)。 

3. 相較於鐵公路運輸與飛航作業，船舶進出港引航作業面對的

困難與風險性較高，在船舶安全管理系統裡，屬於進入

critical operation(高風險作業)的階段，有一定作業程序

要遵循。 

4. 而引水人在高風險作業中是駕駛臺團隊成員之一，扮演著關

鍵角色，更應該將彼等納入風險管理機制之中，才能有效降

低船舶在港事故發生，維護船舶港口環境與人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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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附表說明：摘錄自 IG P&IReport on P&I claims involving 

vessels under pilo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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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摘錄自 IG 

P&I Report on P&I 

claims involving 

vessels under 

pilotage, p28 

INCIDENTS BY COUNTRY 

AND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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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 

(1) 自101年航港體制改革後，VTS 聘用人員為航海專業，部分人

員則有實際海勤資歷，基本學能均已具備，惟新進人員尚需

實習半年以上才能獨立作業，實際上因待遇問題，人員流動

率較大，目前已請總公司研議待遇調整精進；人員訓練部分，

每年已邀請相關單位(含系統工程師、運安會主任調查官)有

安排在職訓練，囿於現行人力輪班機制、船舶進出港頻繁等

原因，人力相對吃緊，實務上難以先完成訓練及考核後，才

正式開始執業。 

(2) 法規面運安會要求港務公司訂定港內安全速度規定，惟「商

港港務管理規則」僅規範「緩輪慢行」，目前並無明確訂定速

度限制，除危險品碼頭有限速7節外，其他雖無規範，但有要

求 VTS 要提醒船舶船速儘量不要超過10節，避免因為興波效

應造成停泊船泊斷纜或翻覆；以現行實務作業觀之，引水人

並無超速行為。 

(3) 高雄港引水人排班係依據進出港船舶預計抵達時間(ETA)、貨

物裝卸完工時間，惟可能遇到船方估計不準確、不準時等頻

繁更改相關時間之情形，為了避免衍生代理行爭議，便無限

制引水人排班時間，保持機動性，且過去設計限制亦招致航

商負面反應，因此現行做法已是權衡之計，建議航商船代應

更準確提報相關進出港作業時間，另建議航運公司如有大型

船舶進出提早通知，以及早安排足量之拖船備便。 

(4) 高雄港迴船池已從500公尺拓寬至600公尺，以東方德班輪長

約300公尺為例，如在迴船池完成原地迴轉調頭，於前後船席

均有停泊船隻下，航道寬度相對縮減，又該船空載，恐因離

心力影響及各項因素綜合導致事故發生。 

9、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 

(1) 目前公司 VTSO 正值世代交替，招考新人多已具備航海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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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並刻正與海事院校合作，實行大四學生之「產學合作」

學習，培訓相關人員專業素養，畢業後通過考核即可於港口

服務，至每年 VTSO 在職訓練總公司已有規劃安排。 

(2) 港務公司年度預算不足以一次性完成所有航道及港區浚深，

目前僅能針對急需、重要性排定優先順序。 

10、 臺灣港務港勤股份有限公司 

(1) 拖船船長訓練部分，本公司成立之初即按照各港、各碼頭特

性安排靠泊訓練，實務上仍須按照拖船船長及引水人當下之

判斷及操作指令合作。 

(2) 有關拖船數量與費率，以高雄港為例，高雄港預計今(111)年

10月交付2艘5,000HP 之拖船，因應洲際二期碼頭需要，惟實

際上6,000HP拖船費率經與航商船代協調後無法調漲，基於相

關成本及營運考量下，僅能先規劃置備5,000HP拖船，另考量

112年5月份洲際二期即將開始營運，刻正積極修復於事故中

損壞之拖船。 

(3) 目前拖船備便位置原則上依照與引水人共識，如引水人因操

船上有需要，於天候允許下，拖船可儘量配合，大部分拖船

備便位置可彈性調整。至拖船數量配置部分，晚上限制數量

較少係因加班費考量，又進出港船舶船期經常性更動，造成

大量拖船長期備勤。 

11、 本局船員組 

有關加強人員職能訓練一節，本局除依 STCW 公約規定辦理

船員各項訓練外，另每年度辦理船員職能講習，邀請具經驗、

專業知識之講師或船員，以堂課及實作方式，分享教授航海

實務上可能遇到的困難，與應注意的航行安全事項，增加在

岸船員受訓機會及航安意識，參與對像亦包含船長、拖船船

長；相關海事案件檢討後如有需要加強訓練，船員組可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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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12、 本局中部航務中心 

「德翔日光」輪自港外進港後，出內堤後因受強北風影響，且

該船重載，轉向效果較差，爰無法按預定計畫於迴船池轉向，

又拖船無法跟上該船速度，無法給予「德翔日光」及時且必要

之拖帶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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